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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浩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浩云科技”)董事会于近日收到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浩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

函》（创业板关注函〔2022〕第 260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公司和董事会

对此高度重视，及时对关注函所列问题进行了核查，现将关注函所涉及的问题回

复及公告如下。 

2022 年 6 月 1 日晚间，你公司披露《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你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西藏浩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浩云”）拟分

别以 1,900.00 万元、215.00 万元将持有的深圳市润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润安科技”）45.90%股权、5.10%股权转让予贵州云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贵州云达”）。你公司于 2016 年以 6,630 万元收购润安科技 51%股权。我

部对此表示关注，请你公司对以下事项进行进一步核实说明： 

1. 请结合润安科技近两年主营业务开展情况、收入及净利润变化情况及变

化原因、所处行业的市场、政策环境变化等，进一步说明本次转让润安科技股

权的原因，并结合本次股权转让可能产生的投资损益以及对你公司经营业绩的

影响，进一步论证本次股权转让是否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是否对你公司经营产

生不利影响。 

回复： 

（一）润安科技近两年主营业务开展情况、收入及净利润变化情况及变化原

因：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年 2021年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1,666.89 8,998.41 439.83%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营业成本 1,177.68 8,414.10 614.46% 

期间费用 3,549.75 2,775.99 -21.80% 

资产及信用减值损失 -1,577.68 -2,848.76 -80.57% 

净利润 -4,717.76 -4,899.73 -3.86% 

润安科技近两年主营业务受疫情原因影响，业绩大幅下滑、亏损严重。润安

科技 2021 年度营业收入比 2020 年度营业收入有较大幅度增长的原因，是润安科

技在 2021 年度某监狱的信息化建设项目完成验收并确认收入，但由于该项目毛

利率较低、同期润安科技期间成本费用仍然较高，且润安科技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对自身相关资产计提减值，这些因素共同导致润安科技 2021 年度仍亏损严重。 

（二）润安科技所处行业的市场、政策环境变化等情况 

润安科技主营业务为向司法部门提供智慧系统建设服务，该行业具有高度专

业化的特点，且需要满足高度定制化的要求，因此导致该行业具有一定门槛，对

行业内企业的业务案例、产品、资质等也有较高要求。行业内单个企业的市场占

有率较小，市场格局较为分散。由于近两年受新冠疫情影响，该行业受到较大冲

击，智慧监狱、社矫业务等项目暂停或延后。整体来看，近两年智慧司法行业政

策平稳，但市场受疫情影响较大，目前正在逐步恢复。 

鉴于自 2020 年以来润安科技受疫情影响业务开展受到较大冲击，加上市场

开拓不足，尚未形成新的利润增长点，导致经营情况不甚理想。尽管润安科技在

智慧司法领域深耕多年有一定的先发优势、技术优势、产品优势、案例优势和资

质优势，但业务开展、项目实施受制于经济大环境、业务资源、疫情等多重因素

影响，导致其未来持续盈利能力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公司基于整体业务发展布局和长期发展战略的考量，为集中资源做好金融物

联等主营业务的同时聚焦企业数字化赋能业务，以提高公司运营效率和增强公司

盈利能力，公司作出本次转让润安科技股权的安排。 

（三）本次股权转让可能产生的投资损益以及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根据润安科技 2022 年 4 月 30 日财务报表（未经审计）初步预

估，将产生约 200.00 万元投资收益，影响公司利润总额约 200.00 万元。近两年

润安科技营业收入占公司近两年营业收入总额占比不高，且公司已储备了相关

UWB 技术及产品，包括 UWB 模组、基站、标签、防拆手环、定位管理平台及

解决方案等，并持续拓展 UWB 业务在金融物联、智慧楼宇等场景的落地应用。 



综上所述，本次转让润安科技股权，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不会对公司

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2. 请说明本次股权转让润安科技股权的作价依据，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低于

2016 年收购时的原因，并说明本次股权转让作价的公允性。 

回复： 

本次转让润安科技股权的交易是公司围绕战略目标、聚焦主营业务达成的有

利调整，相关情况分别如下： 

（一）本次转让润安科技股权的作价依据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西藏浩云本次转让润安科技股权的价款合计为

21,150,000.00 元，是建立在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出具的天健粤审〔2022〕603 号《深圳市润安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2021 年度合并审计报告》中所载润安科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41,239,691.36 元（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西藏浩云合计持有的润安科技 51.00%股权

对应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21,032,242.59 元）的基础上，经交易双方协

商一致确定的。 

（二）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低于 2016 年收购时的原因 

1、本次股权转让与 2016 年收购时的作价依据不同 

2016 年，公司以 6,630 万元收购润安科技 51%股权，该作价系根据天健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 2015 年 10 月 31 日为基准日出具的天健粤审〔2016〕

6 号《深圳市润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14 年度、2015 年 1-10 月合并审计报告》，

及润安科技原股东对润安科技 2016 年-2018 年利润承诺（承诺内容：润安科技

2016 年-2018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1,000 万元、

1,400 万元、1,960 万元）的基础上，经各方协商一致后确定的。 

本次转让润安科技股权，公司作为转让方，不存在业绩承诺的交易条件。 

2、本次转让与 2016 年收购时润安科技主要财务数据差异较大，润安科技股

权价值较 2016 年收购时明显降低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10,050.21  8,412.32  11,038.20  17,150.08  22,296.23  17,542.77  15,842.24  



总负债 6,379.32  3,138.47  4,103.39  6,215.55  8,504.10  8,519.81  11,716.81  

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权益 
3,663.06  5,267.47  6,934.81  10,934.53  13,792.13  9,022.96  4,123.97  

所有者权益 3,670.89  5,273.85  6,934.81  10,934.53  13,792.13  9,022.96  4,125.43  

资产负债率 63.47% 37.31% 37.17% 36.24% 38.14% 48.57% 73.96% 

项目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营业收入 7,030.72  7,717.24  6,534.25  13,270.38  12,112.82  1,666.89  8,998.41  

营业成本 4,197.97 4,598.90 2,916.35 7,794.53 5,824.68 1,177.68 8,414.10 

期间费用 2,062.92 1,687.83 1,856.78 2,556.17 3,847.64 3,549.75 2,775.99 

净利润 383.91  1,244.95  1,667.96  2,222.53  2,553.90  -4,717.76  -4,899.73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前，润安科技经营及业绩

情况稳定向好。疫情爆发后，给各行各业尤其是润安科技所处行业的业务带来较

大影响。润安科技产品及解决方案应用场景多为监狱、看守所、戒毒所等特殊封

闭场所，其项目实施及验收大多需要到现场进行，受疫情影响，上述场所对业务

及施工人员进出管控非常严格，相关业务洽谈及项目实施受到较大影响，但润安

科技员工薪酬福利、研发费用等成本费用仍在支出，导致润安科技 2020 年和 2021

年连续两年发生大额亏损；同时，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对持有的润安科

技股权计提减值准备，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该项股权减值准备余额为 5,253.79

万元，润安科技股权价值较 2016 年收购时明显降低。 

（三）本次股权转让作价的公允性情况 

本次股权转让作价系基于润安科技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权益的数据，结合问题 1 回复（二）中所述润安科技当前经营状况，且本

次股权转让不存在业绩承诺条件等多方面因素综合考量，经交易双方协商一致确

定的，公司本次转让润安科技股权的交易定价依据充分，具有合理性和公允性。 

 

3. 公告显示，贵州云达 2021 年营业收入 2,117.27 万元，期末净资产 3,245.67

万元，与你公司、你公司子公司分别发生销售、采购业务往来金额 390.14 万元、

136.11 万元。请你公司： 

（1）逐项列示近两年及一期贵州云达与你公司交易明细，包括但不限于交

易主体名称、交易内容及数量、交易金额、交易背景，核实说明贵州云达同时

为你公司客户及供应商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一）近两年及一期贵州云达与公司交易总体情况 

1、公司及子公司 2020 年、2021 年及 2022 年 1-4 月与贵州云达分别发生销

售业务金额 254.69 万元，390.14 万元及 126.67 万元；在 2021 年发生采购业务金

额 140.33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交易主体名称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1-4月 

销售金额 采购金额 销售金额 采购金额 销售金额 采购金额 

浩云科技 201.59  0.00 390.14  140.33 126.67  0.00 

苏瑞科技 53.10  0.00 0.00 0.00 0.00 0.00 

合计 254.69  0.00 390.14  140.33  126.67  0.00 

占公司当年合并报表

销售/采购总金额比例 
0.50% 0.00 0.69% 0.56% - - 

备注： 1、苏瑞科技为广州市苏瑞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公司 2022 年 1-4 月财务数据尚未对外披露，因此上表中未列示公司与贵州 

云达本期发生的销售业务金额占公司销售总金额的比例。 

（二）上述交易情况具体交易主体、交易内容、数量、金额及背景 

1、2020 年度销售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交易主体名称 产品类别 单位 数量 金额 交易背景 

苏瑞科技 管理平台软硬件 套 1  53.10  

项目实施需要 
浩云科技 视频类监控产品 台 568  95.83  

浩云科技 门禁报警类监控产品 台 207  91.24  

浩云科技 管理平台软硬件 套 19  14.52  

合计    254.69   

2、2021 年度销售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交易主体名称 产品类别 单位 数量 金额 交易背景 

浩云科技 视频类监控产品 台 341 54.88  

项目实施需要 浩云科技 门禁报警类监控产品 台 263 129.35  

浩云科技 管理平台软硬件 套 76 205.91  

合计    390.14   

3、2022 年度 1-4 月销售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交易主体名称 产品类别 单位 数量 金额 交易背景 

浩云科技 视频类监控产品 台 125 61.01  项目实施需要 



浩云科技 门禁报警类监控产品 台 51 33.75  

浩云科技 管理平台软硬件 套 12 31.91  

合计    126.67   

4、2021 年度采购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交易主体名称 产品类别 单位 数量 金额 交易背景 

浩云科技 视频类监控产品 台 930 119.56  

项目实施需要 浩云科技 门禁报警类监控产品 台 12 2.72  

浩云科技 管理平台配套硬件 台 12 18.05  

合计    140.33   

（三）贵州云达同时为公司客户及供应商的原因及合理性 

1、贵州云达成为公司客户原因是：公司销售的视频类监控产品等软硬件产

品是很多银行的总行或省行的入围产品，贵州云达在实施银行安防项目中所使用

的器材和软件，需要在入围产品清单中进行选择，因此贵州云达会根据项目实际

需求，向公司及子公司采购产品满足其实施银行安防项目的需要。 

2、贵州云达成为公司供应商的原因是：贵州云达销售的视频类监控等产品

是部分银行的总行或省行的入围产品，公司在实施银行安防项目中所使用的器

材，需要在入围产品清单中进行选择，因此公司会根据项目实际需求，向贵州云

达采购产品满足其实施银行安防项目的需要。 

综上所述，贵州云达同时成为公司的客户及供应商，均因为双方在实施工程

项目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满足项目要求所致，所采购的商品属于同一产品类

别下的不同明细商品，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均经双方协商一致后确定，具有合理

性。 

 

（2）请结合贵州云达资产负债以及经营情况，说明贵州云达本次交易的资

金来源，是否具备支付能力。 

回复： 

 贵州云达近一年一期的资产负债及经营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2年 4月 30日/2022

年 1-4月 

2021年 12月 31日/2021

年度 

货币资金 1,115.16 918.96 



流动资产合计 4,354.55 3,938.11 

非流动资产合计 39.28 112.10 

资产合计 4,393.83 4,050.21 

流动负债合计 1,082.50 794.54 

非流动负债合计 10.00 10.00 

负债合计 1,092.50 804.54 

所有者权益合计 3,301.33 3,245.67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合计 4,393.83 4,050.21 

资产负债率 24.86% 19.86% 

营业收入 488.69 2,117.27 

利润总额 56.07 137.73 

备注：1、贵州云达 2021年 12月 31日/2021年度财务数据来自于深圳市锦添会计师事

务所（普通合伙)出具的深锦添审字〔2022〕124号审计报告。 

2、贵州云达 2022年 4月 30日/2022年 1-4月财务数据为未经审计数据。 

从上表可以看出，贵州云达经营情况稳定，截止 2022 年 4月 30 日，贵州云

达账面拥有货币资金 1,115.16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24.86%，偿债能力较强。贵

州云达可以运用自有资金、回收应收款项、同时积极对接各大金融机构，采用包

括但不限于并购贷款、流动资金贷款等融资方式筹集本次交易所需要的资金，按

协议约定分期支付本次交易的对价款项，具备支付能力。 

特此公告。 

 

                                              浩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6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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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6月1日晚间，你公司披露《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的公告》，你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西藏浩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浩云”）拟分别以1,900.00万元、215.00万元将持有的深圳市润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安科技”）45.90%股权、5.10%股权转让予贵州云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云达”）。你公司于2016年以6,630万元收购润安科技51%股权。我部对此表示关注，请你公司对以下事项进行进一步核实说明：
	1. 请结合润安科技近两年主营业务开展情况、收入及净利润变化情况及变化原因、所处行业的市场、政策环境变化等，进一步说明本次转让润安科技股权的原因，并结合本次股权转让可能产生的投资损益以及对你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进一步论证本次股权转让是否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是否对你公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回复：
	（一）润安科技近两年主营业务开展情况、收入及净利润变化情况及变化原因：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润安科技近两年主营业务受疫情原因影响，业绩大幅下滑、亏损严重。润安科技2021年度营业收入比2020年度营业收入有较大幅度增长的原因，是润安科技在2021年度某监狱的信息化建设项目完成验收并确认收入，但由于该项目毛利率较低、同期润安科技期间成本费用仍然较高，且润安科技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对自身相关资产计提减值，这些因素共同导致润安科技2021年度仍亏损严重。
	（二）润安科技所处行业的市场、政策环境变化等情况
	润安科技主营业务为向司法部门提供智慧系统建设服务，该行业具有高度专业化的特点，且需要满足高度定制化的要求，因此导致该行业具有一定门槛，对行业内企业的业务案例、产品、资质等也有较高要求。行业内单个企业的市场占有率较小，市场格局较为分散。由于近两年受新冠疫情影响，该行业受到较大冲击，智慧监狱、社矫业务等项目暂停或延后。整体来看，近两年智慧司法行业政策平稳，但市场受疫情影响较大，目前正在逐步恢复。
	鉴于自2020年以来润安科技受疫情影响业务开展受到较大冲击，加上市场开拓不足，尚未形成新的利润增长点，导致经营情况不甚理想。尽管润安科技在智慧司法领域深耕多年有一定的先发优势、技术优势、产品优势、案例优势和资质优势，但业务开展、项目实施受制于经济大环境、业务资源、疫情等多重因素影响，导致其未来持续盈利能力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公司基于整体业务发展布局和长期发展战略的考量，为集中资源做好金融物联等主营业务的同时聚焦企业数字化赋能业务，以提高公司运营效率和增强公司盈利能力，公司作出本次转让润安科技股权的安排。
	（三）本次股权转让可能产生的投资损益以及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根据润安科技2022年4月30日财务报表（未经审计）初步预估，将产生约200.00万元投资收益，影响公司利润总额约200.00万元。近两年润安科技营业收入占公司近两年营业收入总额占比不高，且公司已储备了相关UWB技术及产品，包括UWB模组、基站、标签、防拆手环、定位管理平台及解决方案等，并持续拓展UWB业务在金融物联、智慧楼宇等场景的落地应用。
	综上所述，本次转让润安科技股权，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2. 请说明本次股权转让润安科技股权的作价依据，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低于2016年收购时的原因，并说明本次股权转让作价的公允性。
	回复：
	本次转让润安科技股权的交易是公司围绕战略目标、聚焦主营业务达成的有利调整，相关情况分别如下：
	（一）本次转让润安科技股权的作价依据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西藏浩云本次转让润安科技股权的价款合计为21,150,000.00元，是建立在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2021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出具的天健粤审〔2022〕603号《深圳市润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2021年度合并审计报告》中所载润安科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41,239,691.36元（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西藏浩云合计持有的润安科技51.00%股权对应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21,032,242.59元）的基础上，经交易双方协商一致确定的。
	（二）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低于2016年收购时的原因
	1、本次股权转让与2016年收购时的作价依据不同
	2016年，公司以6,630万元收购润安科技51%股权，该作价系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2015年10月31日为基准日出具的天健粤审〔2016〕6号《深圳市润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2014年度、2015年1-10月合并审计报告》，及润安科技原股东对润安科技2016年-2018年利润承诺（承诺内容：润安科技2016年-2018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1,400万元、1,960万元）的基础上，经各方协商一致后确定的。
	本次转让润安科技股权，公司作为转让方，不存在业绩承诺的交易条件。
	2、本次转让与2016年收购时润安科技主要财务数据差异较大，润安科技股权价值较2016年收购时明显降低
	单位：人民币万元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前，润安科技经营及业绩情况稳定向好。疫情爆发后，给各行各业尤其是润安科技所处行业的业务带来较大影响。润安科技产品及解决方案应用场景多为监狱、看守所、戒毒所等特殊封闭场所，其项目实施及验收大多需要到现场进行，受疫情影响，上述场所对业务及施工人员进出管控非常严格，相关业务洽谈及项目实施受到较大影响，但润安科技员工薪酬福利、研发费用等成本费用仍在支出，导致润安科技2020年和2021年连续两年发生大额亏损；同时，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对持有的润安科技股权...
	（三）本次股权转让作价的公允性情况
	本次股权转让作价系基于润安科技截至2021年12月31日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数据，结合问题1回复（二）中所述润安科技当前经营状况，且本次股权转让不存在业绩承诺条件等多方面因素综合考量，经交易双方协商一致确定的，公司本次转让润安科技股权的交易定价依据充分，具有合理性和公允性。
	3. 公告显示，贵州云达2021年营业收入2,117.27万元，期末净资产3,245.67万元，与你公司、你公司子公司分别发生销售、采购业务往来金额390.14万元、136.11万元。请你公司：
	（1）逐项列示近两年及一期贵州云达与你公司交易明细，包括但不限于交易主体名称、交易内容及数量、交易金额、交易背景，核实说明贵州云达同时为你公司客户及供应商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一）近两年及一期贵州云达与公司交易总体情况
	1、公司及子公司2020年、2021年及2022年1-4月与贵州云达分别发生销售业务金额254.69万元，390.14万元及126.67万元；在2021年发生采购业务金额140.33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备注： 1、苏瑞科技为广州市苏瑞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公司2022年1-4月财务数据尚未对外披露，因此上表中未列示公司与贵州
	云达本期发生的销售业务金额占公司销售总金额的比例。
	（二）上述交易情况具体交易主体、交易内容、数量、金额及背景
	1、2020年度销售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2、2021年度销售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3、2022年度1-4月销售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4、2021年度采购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三）贵州云达同时为公司客户及供应商的原因及合理性
	1、贵州云达成为公司客户原因是：公司销售的视频类监控产品等软硬件产品是很多银行的总行或省行的入围产品，贵州云达在实施银行安防项目中所使用的器材和软件，需要在入围产品清单中进行选择，因此贵州云达会根据项目实际需求，向公司及子公司采购产品满足其实施银行安防项目的需要。
	2、贵州云达成为公司供应商的原因是：贵州云达销售的视频类监控等产品是部分银行的总行或省行的入围产品，公司在实施银行安防项目中所使用的器材，需要在入围产品清单中进行选择，因此公司会根据项目实际需求，向贵州云达采购产品满足其实施银行安防项目的需要。
	综上所述，贵州云达同时成为公司的客户及供应商，均因为双方在实施工程项目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满足项目要求所致，所采购的商品属于同一产品类别下的不同明细商品，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均经双方协商一致后确定，具有合理性。
	（2）请结合贵州云达资产负债以及经营情况，说明贵州云达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是否具备支付能力。
	回复：
	备注：1、贵州云达2021年12月31日/2021年度财务数据来自于深圳市锦添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的深锦添审字〔2022〕124号审计报告。
	2、贵州云达2022年4月30日/2022年1-4月财务数据为未经审计数据。

